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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1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8年“五一”节前暨汛期安全物业

服务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物业管理协会，各物业服务企业：

目前，我区已步入汛期，据预测，2018年我省天气复杂多变，年景正常偏差，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龙舟水偏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将对安全生产工作造成很大压力。为加强我区物业服务区域内“五一”节前暨汛期安全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结合《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今年防汛防旱防风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8〕75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将开展2018年“五一”节前暨汛期安全物业服务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8年4月27、28日前往各镇（街道）开展检查，具体时间另定。

二、检查范围

在各镇（街道）抽检1至2个物业服务项目。

三、检查内容

（一）物业服务企业对服务区域内的防汛准备工作，包括对大厦及小区内设施（物业管理用房、地下停车场、公共泵房、电房等公共设施）、小区边坡区域、低洼区域安全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地下停车场防涝设施，以及小区内户外广告、路灯和绿化树木抗台风的能力。

（二）物业服务企业的三防应急预案、防汛物资、抢险机械设备和抢险队伍落实情况。

（三）物业服务企业对服务区域内的防汛宣传工作，包括在物业服务中心、小区宣传栏等显眼位置张贴相关宣传资料等。

四、检查方式

本次检查采取协调联动、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组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管所）、区物业管理协会专家等人员组成。检查组将随机抽选各镇（街道）的部分物业服务项目开展专项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做好小区内各项公共配套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坚决排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检查内容对所管辖的物业小区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三）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各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做好备检工作，组织社区居委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排查。

（四）对在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采取措施加以警示警戒防范，并落实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发出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处理。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4月26日        
（联系人：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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